
晋市监函〔2022〕78号

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公开征集 2022年检验检测机构

能力验证项目的通知

各市市场监管局，示范区市场监管局，各检验检测机构：

为加强全省检验检测机构技术能力建设，充分发挥能力验证

对检验检测机构能力监督和质量提升作用，促进其持续满足资质

认定条件和要求。依据《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实验室

能力验证实施办法》等要求，参照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征

集 2022年检验检测能力验证需求和项目的通知》（市监检测函

〔2021〕1688号），省市场监管局决定在建工建材、食品及环

境与环保等重点检验检测领域组织开展省级检验检测机构能力

验证工作。现就公开征集 2022年省级检验检测能力验证需求和

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能力验证项目的申报条件

（一）项目申报的检验检测机构应通过该项目的资质认定

（CMA），且资质认定证书在有效期内，近年来在国家和省级

专项检查中未发现严重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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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申报的检验检测机构具备相关检验检测专业的技

术专家和统计专家，熟悉能力验证计划的操作流程，熟知能力验

证的工作和纪律规定。

（三）此次申报的能力验证项目应科学、可行，有较成熟的

检验检测方法标准；制备的样品具有代表性，且样品均匀性、稳

定性能够达到要求。

（四）为避免项目重复和资源浪费，近三年我省已组织过的

能力验证项目请勿重复报送。

二、申报内容及时间安排

（一）申报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名称、设计方案、验证参数、

技术依据等。全省有意向申报项目的检验检测机构需如实填写

《山西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项目申报表》（见附件 1）、《山

西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项目设计方案》（见附件 2），并于

2022年 5月 10日前将申报资料纸质版、电子版同时报送省市场

监管局认证处。

（二）2022年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工作计划从发文之日

开始到 12月底结束。

三、能力验证的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市市场监管局要及时将此通知内容传达至辖区内所

有检验检测机构，鼓励具备条件的检验检测机构积极参加能力验

证项目征集活动，并配合省市场监管局开展调查摸底，反馈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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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，跟踪抓好落实。

（二）省市场监管局将组织行业专家对申报单位提供的能力

验证项目设计方案进行初审和论证，择优选取符合条件的检验检

测机构承担此次的能力验证工作。

（三）报送的项目应具有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，预计参加

的检验检测机构数量原则上不少于 30家，请申报单位在申报项

目参数时，要充分考虑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：刘建红、孔军华

联系电话：0351-7680102/7680108

邮 箱：sxsjrzc@126.com

联系地址：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 108号

附件：1. 山西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项目申报表

2. 山西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项目设计方案

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年 3月 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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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驻局纪检监察组。


